
广西外国语学院教育教学事务部

教学发〔2025〕19 号

各二级学院：

为了做好 2025 届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资格审核工作，现将有

关工作安排如下，请各二级学院严格按照通知要求做好相关工作。

一、学士学位资格审核标准

根据《广西外国语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》，符合

毕业条件的应届本科毕业生，同时符合下列条件，经学校学位评

定委员会审核通过，可授予学士学位：

（一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遵守国家法律和校纪校规，品行

端正，未受到学校留校察看及以上处分，未被公安机关逮捕；

（二）课程学习成绩的平均学分绩点在 2.0 及以上或加权平

均成绩在 70 分及以上；

（三）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成绩在 70 分及以上。

二、学位审核程序及材料

（一）教务处将《广西外国语学院 2025 届本科毕业生教务系

统学士学位预审通过学生名单》发给各二级学院参考（待毕业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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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审核确定后，单独发送给各学院）。各二级学院学士学位评定

分委员会要按照学士学位授予条件，严格审核本学院本科毕业生

的成绩和毕业生的鉴定材料，详细了解处分等情况，组织并督促

做好初审前的材料汇总等工作。

（二）各二级学院学士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要召开学士学位评

定分委员会会议，根据《广西外国语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

细则》对 2025 届本科毕业生学位授予情况进行认真、严肃的审核，

对其材料的真实性要严格把关，提出拟授予学士学位和拟不授予

学士学位的学生名单，形成 2025 届学士学位审核意见，填写《广

西外国语学院学士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学位授予审核报告》（附件

1）、《广西外国语学院拟授予学士学位学生名册》（附件 2）和

《广西外国语学院拟不授予学士学位学生名册及情况说明》（附

件 3），须于 2025 年 6 月 4 日前将以上材料电子版及纸质版报送

教务处学籍科。

（三）教务处对各二级学院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，报学校学

士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评定，并将审定结果予以公示。

（四）学士学位资格审查，政策性强，涉及学生的切身利益，

各二级学院务必高度重视，切实负起责任，按照学校规定的时间

上报材料。材料必须通过各二级学院学士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

签字后上报。如延迟未报，审核不严，出现错漏等问题所引起的

后果，由该班班主任、辅导员及所在二级学院负责。对于在学士

学位资格审查中徇私舞弊、弄虚作假的个人及单位，学校将按照

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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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广西外国语学院学士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学位授予审

核报告

2.广西外国语学院拟授予学士学位学生名册

3.广西外国语学院拟不授予学士学位学生名册及情况

说明

广西外国语学院教育教学事务部

2025 年 5 月 27 日


